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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浦华环保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启迪环境”）于近日收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浦华环保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浦华环保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以

下简称“《说明》”），《说明》内容具体如下： 

一、业绩承诺所涉及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4 月 18 日，启迪环境与浦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浦华环保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浦华环保”或“标的公司”）股东宁波杭州湾新区人保远望启迪科服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西藏浦华景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富元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宜昌启迪瑞东生态环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华清基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交易对方”或“转让方”）在北京市签署了《启迪桑德环境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协议》、《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协

议之补充协议》和《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协议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

议》。浦华环保全部股东权益经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收益法，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131,200 万元，并出具了卓信大华评报字（2018）第 2019

号资产评估报告。经各方协商确定，浦华环保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130,000 万元。 

浦华环保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办理完成股权转让、公

司名称变更以及董事、监事、经理、《公司章程》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成为启迪环

境的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补偿内容如下： 

1、业绩承诺转让方承诺浦华环保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实现的经受让方指

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但包括与标的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政府补贴与收益，以下简称“承

诺扣非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7,500 万元（指人民币万元，下同）、8,650 万元、10,000

万元。 

2、业绩补偿的方式及计算方式 

浦华环保在业绩承诺期间实现扣非净利润累计数不应低于业绩承诺期间承诺扣非净利

润累计数的 90%，否则转让方应按照本协议如下约定对受让方予以补偿： 

（1）转让方应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 

（2）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转让方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转让方转让标的公司股份比例×（承诺扣非净利润累计数－实现扣非净利

润累计数） 

（3）现金补偿金额累计不超过受让方为本次交易支付的现金总额。 

综上，本次交易的承诺扣非净利润累计数为 26,150 万元，占交易对价的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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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承诺数 实现数 差额 完成率 

2019 年度 8,650 10,044.03  1,394.03  116.12% 

合计 8,650 10,044.03 1,394.03 116.12% 

2、结论 

浦华环保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业绩承诺。 

（三）2020 年度浦华环保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1、浦华环保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大信审字[2021]第 2-00677 号财务审计报告，2020 年度浦华环保业绩承

诺的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承诺数 实现数 差额 完成率 

2020 年度 10,000 10,837.58 837.58 108.38% 

合计 10,000 10,837.58 837.58 


